
臺北市立景美女子高級中學 108 學年度高二、高三學生暑期須知 

1. 全校返校日：7/8(一)上午 8:00前到校領期末考、學期成績單。 

2. 高一、二編班：8/9(五)中午 12:00公布。 

3. 高二升高三轉組生：7/8(一)返校至原班領成績單，暑輔 7/22(一)到新班級 

4. 學期(下)補考：（詳細訊息統一公告於『校網』或校網之『重補修專區』） 

(1). 名單、考程及地點公布：7/5(五)17:00(上) 

(2). 考試時間：7/8(一)～7/9(二)，僅辦理 1 次，未應考者視同放棄，務必錯開自

己的暑假活動。※請著整齊服裝並攜帶學生證準時應試 

5. 重修(上)、(下)繳費報名及上課時間： 

※7/8(一)開始學校暑期只上半天班 

※逾時未登記報名以致無法上課者，請自行負責。 

(1). 報名方式：採先繳費後開班方式，重修每學分 240元 

(2). 報名地點：請先持學期成績單至註冊組填寫『重修報名表』後至出納組繳費，繳

費完『務必再將重修報名表送回註冊組』 

(3). 學期(上)應重修名單公布：7/5(五)17:00 

(4). 學期(上)重修報名並繳費：7/8(一)～7/10(三)12:00 止 

(5). 重修課(上)開始：7/10(三)陸續開始 

(6). 公布學期(下)應重修名單：7/12(五)17:00 

(7). 學期(下)重修報名並繳費：7/15(一)～7/17(三) 12:00止，開課日公告於重補

修專區 

6. 高三暑輔：7/22(一)～8/23(五) 

7. 申請就學貸款：暑假期間可至學務處學生活動組領取校內申請表。8/30(五）可至總

務處出納組領取貸款專用註冊繳費四聯單赴銀行辦理。未依以上程序辦理者，學校得

以拒絕受理，權益受損自行負責。 

8. 暑假結束：8/29(四) 

9. 開學日：8/30(五) 

(1). 學雜費四聯單及書籍簿本繳費單當天發放。對四聯單金額由疑問者請勿繳費，

儘速持單至註冊組詢問。 

註冊程序：學生證統一於繳費截止日隔天(上課日)交給副班長，順號至註冊組蓋章。四聯

單繳費收執聯、課輔費、書籍簿本費由總務股長收齊繳費單據及相關費用，彙整後以班為

單位繳交至出納組、合作社 

(2). 領取教科書籍及簿本：請各班聽候廣播由總務股長持書籍簿本購買單，率領 20

位同學至敦品樓一樓合作社旁領取 

(3). 7:50前到校，舉行開學典禮與正式上課。下午高一、二舉行暑假作業測驗，高

三正常上課 

(4). 開學日未到校者，務必於繳款截止日前持註冊繳費單至指定代收機關繳費 

10. 註冊程序：未能於補註冊日期截止前完成註冊程序之同學皆依校規處分。 

               臺北市立景美女子高級中學教務處 敬啟 


